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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持續貢獻香港及改進我們的環境績效，香港綠色線路板公司 (HKGPCB) 已經按照ISO 
14001標準要求而執行這個環境管理體系。 

為維持這標準的概念，現附上我們的環境方針及要求我們所有供應商及承判商遵守以下的環境

要求： 

• 順從所有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 

• 有效率地控制物品及資源的使用 (如：電力、燃料、化學物品、紙張、等)  

• 在我們的概述範圍內外工作，滅少產生所有種類的廢物 

• 確保排放廢水是按照有關的法例要求 

• 盡可能循環再用及循環使用物品/廢物 

• 在我們概述範圍內工作，承判商需要確保有效率及敏銳的方法處理、存放及棄置所有廢

物，避免溢漏及洩漏 

• 定期維修所有公司使用的車輛從而確保控制噪音及廢氣排放 

• 所有供應 HKGPCB 的物品，我們鼓勵盡可能使用循環再做的包裝物料及循環再用的運輸

包裝物料  

 

請填寫以下回條及用傳真機寄回HKGPCB：  

2233-5566_ 

 

回條 
致 ﹕  香港綠色線路板公司 

由 ﹕  亨利百化學供應商有限公司 (HBC) (公司名稱) 

 

我們完全知道香港綠色線路板公司的環境方針及願意遵從香港綠色線路板公司的方針要求。 

  

 

認可簽署及公司印章 

姓名﹕  FUNG Mei Shan 

職位 ﹕  廠長 

日期 ﹕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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